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西市监处字〔 2020 〕6号

当事人：张玉龙                                           
住所（住址）：大连市西岗区新林巷9-1号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 张玉龙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                       

联系电话：***********  联系方式：手机                     

联系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                                                              

 2019年11月25日，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八一路所接到群众举报，张玉龙在大连市西岗区新林巷9-1号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加工销售食品。2019年11月27日，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八一路所执法人员到大连市西岗区新林巷9-1号楼现场核查，情况属实。经报请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批准，已于2019年11月28日立案，并由李丹丹、倪军负责调查。                                         
    经查，张玉龙于2019年10月30日至2019年11月27日，在大连市西岗区新林巷9-1号，未按规定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加工、销售肉串经营活动。经营期间，当事人未建立账目，因经营不善一直处于亏损状态，货值金额0.4万元，违法所得无法计算。当事人张玉龙从事加工、销售肉串经营活动的现场经营面积30平方米，从业人员少，加工设备和工艺流程特别简单，按照《辽宁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生产许可管理办法（试行）》第四十二条第（二）项：“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是指有固定生产加工场所，从业人员较少、生产加工规模小、生产条件以及工艺简单，从事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销售活动的食品生产者”的规定，当事人应当依法取得食品加工小作坊许可证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 现场笔录和现场照片：证明在检查人员检查时，当事人未经许可从事食品加工小作坊经营活动，在检查后立即停止加工销售的情况。

    2. 询问（调查）笔录：证明当事人未经许可从事食品加工小作坊经营活动的时间及违法所得，以及对违法行为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情况。

3. 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4. 房屋租赁合同：证明当事人未经许可从事食品加工小作坊经营活动现场的情况。                               

    我局于2020年1月13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西市监告字〔2020〕03号｝对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进行了告知，当事人未进行陈述申辩、未要求举行听证。                                           

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实行许可制度管理，食品摊贩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管理。未经许可或者登记备案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不得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规定，当事人的行为属于未经许可从事食品加工小作坊经营活动的行为。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四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四）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按照《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第十五条第(二)、(四)、(六)项：“除法定裁量情形外，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应当考虑以下因素：（二）涉案产品货值金额或者违法所得数额较小，社会危害轻微；（四）初次违法，社会危害轻微；（六）积极配合查处，如实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主动消除危害后果或者潜在隐患的；”及《辽宁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食品）编码Lnfda-spcf-077处罚金额裁量基准：“裁量阶次：减轻；裁量因素：符合《辽宁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第十四和第十五条规定的情形；裁量标准: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或者0.5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的规定，鉴于当事人为初次违法，涉案产品货值金额较小，无违法所得，社会危害轻微，且积极配合查处，如实提供相关证据材料，主动消除危害后果，立即停止了违法行为，建议减轻处罚。                                                            

依据《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第五十九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一万元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罚款：（一）未取得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小餐饮经营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并对当事人处罚如下：

罚款人民币0.2万元整，上缴国库。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工商银行西岗支行(账户名称: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账 号:3400200509003705909)。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又不申请复议或者起诉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者西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大连市西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0年2月25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留存。
